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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投绿能”或“公司”）委托，指派彭亚峰、刘晓航律师（以

下简称“承办律师”）担任电投绿能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的特别法律顾问，出席会议，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国电投

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结合《国电投绿色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而出具，对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投

票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发表意见。

第一节 律师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以前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并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2、在本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过程中，承办律师已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查。

3、承办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电投绿能的承诺和保证，即

公司向承办律师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隐瞒、虚假、遗漏

和误导之处，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电投绿能为进行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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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电投绿能进行本次股东会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相关材料一起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进行公告，并依法对其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第二节 正文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6年 2月 11日，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 2026 年 2 月 12 日电投绿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电投绿能董事会于 2026年 2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

《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投票程序、投票规则等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会于 2026年 2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14:00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

大街 9699号，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玉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公告中明确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6年 2月 13日（星期五）。

截至 2026年 2月 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该规定符合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为 811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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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16,395,462股，占电投绿能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9.04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33,361,714股，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34.0025%。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持有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股东代理人亦提交了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

委托书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承办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会。

承办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合法

有效。

三、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1、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与国电投云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3.01 关于采购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煤炭的议案

3.02 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煤炭的议案

3.03 关于采购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总包配送大宗物

资关联交易的议案

3.04 关于采购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电商化通用物资关联交易的

议案

3.05 关于国电投吉林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吉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收取招

标代理服务费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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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关于采购国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建数字化系统建设和运维

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3.07 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08 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吉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09 关于陕西吉电能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吉电能源有限公司及其项目公司

拟发生 2026年度委托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10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拟与吉电未来智维能源科技（吉林）有限公司发生

2026年度风电光伏场站委托维护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 3需逐项表决；议案 1、2、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且不能委托其他股东代为表决。

（二）表决结果

经根据已公告的投票规则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议

案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79,493,048 3,481,400 149,000

比例（%） 98.0175 1.9011 0.08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79,493,048 3,481,400 1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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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98.0175 1.9011 0.081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电投云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办理供应链金

融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402,423 572,425 148,600

比例（%） 99.6063 0.3126 0.08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402,423 572,425 148,600

比例（%） 99.6063 0.3126 0.08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3.01 子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煤

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1,823 651,125 120,500

比例（%） 99.5786 0.3556 0.06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1,823 651,125 120,500

比例（%） 99.5786 0.3556 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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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子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煤炭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6,358 644,200 122,890

比例（%） 99.5811 0.3518 0.06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6,358 644,200 122,890

比例（%） 99.5811 0.3518 0.0671

3.03 子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总

包配送大宗物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70,933 626,325 126,190

比例（%） 99.5891 0.3420 0.06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70,933 626,325 126,190

比例（%） 99.5891 0.3420 0.0689

3.04 子议案名称：关于采购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电商化通用物

资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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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0,333 631,425 131,690

比例（%） 99.5833 0.3448 0.07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0,333 631,425 131,690

比例（%） 99.5833 0.3448 0.0719

3.05 子议案名称：关于国电投吉林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吉林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7,033 633,325 133,090

比例（%） 99.5815 0.3458 0.07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57,033 633,325 133,090

比例（%） 99.5815 0.3458 0.0727

3.06 子议案名称：关于采购国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建数字化系

统建设和运维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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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8,033 619,325 136,090

比例（%） 99.5875 0.3382 0.07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8,033 619,325 136,090

比例（%） 99.5875 0.3382 0.0743

3.07 子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5,133 620,125 138,190

比例（%） 99.5859 0.3386 0.07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5,133 620,125 138,190

比例（%） 99.5859 0.3386 0.0755

3.08 子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吉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4,933 627,925 130,590



法律意见书

9

比例（%） 99.5858 0.3429 0.07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64,933 627,925 130,590

比例（%） 99.5858 0.3429 0.0713

3.09 子议案名称：关于陕西吉电能源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吉电能源有限公司

及其项目公司拟发生 2026年度委托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49,933 643,125 130,390

比例（%） 99.5776 0.3512 0.07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349,933 643,125 130,390

比例（%） 99.5776 0.3512 0.0712

3.10 子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企业拟与吉电未来智维能源科技（吉林）

有限公司发生 2026年度风电光伏场站委托维护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415,558,147 618,125 219,190

比例（%） 99.9409 0.0436 0.01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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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82,286,133 618,125 219,190

比例（%） 99.5428 0.3375 0.1197

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且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与股东会通知内容一致，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况。

四、结论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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